
吉首大学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赋权协议
（转让 / 许可）
[bookmark: _GoBack]
甲方：吉首大学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
住所地： 
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成果完成人团队） 
团队代表人：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_____ 


丙方：成果所属二级单位：           （学院 / 科研平台）

第一条 赋权标的成果信息
1. 成果名称：
2. 知识产权类型：□发明专利 □实用新型专利 □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□植物新品种 □其他：________
3. 知识产权登记号 / 授权号：
4. 知识产权申请 / 授权日期：
5. 全部成果完成人名单：
6. 前置备案：乙方全体完成人已签署《成果完成人内部收益分配协议》（附件），并在甲方科研管理处完成备案；团队内部权益分配纠纷由乙方自行处理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第二条 赋权内容
1. 甲方将本协议项下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赋予乙方；乙方可在全球范围内、全应用领域实施技术转让、独占许可、普通许可、自主产业化、后续技术改进开发。
2. 赋权期限：与本知识产权法定保护期限同步，知识产权法定保护期届满，本协议自动终止。
3. 乙方有权独立与第三方签署转让、许可合同，开展成果市场化转化，甲方予以配合出具相关证明、协助办理权属变更登记。
第三条 转化收益分配（本校 90/5/5 固定规则）
4. 本成果对外转让、许可所取得的全部款项，扣除知识产权年费、评估费、中介费、维权诉讼费、各项税费、转化服务费等全部合理成本后，剩余部分为税后净收益，分配比例固定不变： （1）乙方（全体成果完成人）享有净收益的 90%； （2）成果所属二级单位享有净收益的 5%，专项用于本单位科研平台建设、青年科研培育、学科发展； （3）甲方（吉首大学）享有净收益的 5%，全额划入学校科技成果转化专项经费统筹使用。
5. 转化款项到达甲方对公账户后 30 个工作日内，甲方财务处按本协议约定比例分别拨付至乙方、二级单位指定账户。
6. 任何一方不得单方要求调整本分配比例，校内制度另有规定除外。
第四条 双方权利与义务
（一）甲方权利义务
1. 配合乙方办理知识产权共有权属变更登记手续，登记相关费用由□乙方自行承担 □从转化净收益中优先抵扣；
2. 本成果转化业绩、科研产出正常计入乙方及所属二级单位科研考核、职称评审、科研奖励认定；
3. 若成果涉及涉密、国家安全、重大公共卫生利益，甲方有权限制乙方向境外主体转让、许可，乙方须无条件配合管控要求；
4. 按照《吉首大学合同管理办法》完成本协议校内审批流程。
（二）乙方权利义务
1. 独立实施成果转化、后续技术研发，衍生知识产权归属：□归乙方单独所有 □甲乙双方共有；
2. 按时足额承担知识产权维持年费、维权费用；暂无转化收益时，相关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；
3. 乙方对外转化产生的产品质量责任、侵权赔偿、行政处罚、经济纠纷，全部由乙方独立承担，甲方不承担连带法律与经济责任；
4. 不得利用本成果从事违法违规经营活动，否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，收回全部成果共有权属，并追偿全部损失。
第五条 保密约定
5. 甲乙双方对本成果技术方案、转化交易价格、收益分配比例、协议条款负有永久保密义务，法律法规强制公开情形除外。
第六条 违约责任
1. 甲方逾期拨付收益，每逾期一日按应付未付金额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；
2. 乙方恶意拖欠知识产权维护费用、擅自处置涉密成果、侵占学校及二级单位 5% 收益份额的，甲方有权撤销赋权，乙方须赔偿甲方全部经济损失；
3. 违约方应当承担守约方维权产生的律师费、诉讼费、保全费等全部合理开支。
第7条 审批与生效
1. 本协议按照《吉首大学合同管理办法》完成校内多部门会签、分管校领导审批；
2. 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甲方科研管理处、甲方财务处、乙方、丙方各留存一份，办理知识产权变更登记时按需追加副本。
第八条 争议解决
因本协议产生一切纠纷，优先校内协商；协商不成，提交吉首市人民法院诉讼处理。
第九条 其他补充约定
《成果完成人内部收益分配协议》为本协议附件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吉首大学
授权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： 
签订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乙方（全体成果完成人签字并按手印）：
姓名：__________ 身份证号：________________
姓名：__________ 身份证号：________________
姓名：__________ 身份证号：________________ 
签订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
丙方：二级单位确认（盖章）： 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
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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